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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廠證明資料規定說明

一、委託單位需依主管機關要求，提供送測試體所需要之材料原廠出廠證明、

型錄、材質證明、檢驗報告、照片等資料，以供實驗室查核並登載於報

告書中，所提供之證明文件以申請日前三年內為有效，中心材(耐燃板材)

如為自行採購，為符合標檢局 115 年 1 月 8 日「115 年第 1 次防火門檢

測驗證一致性會議」議題一決議第 3 點，建議應提供一年內之檢測報告。

二、五金配件、玻璃、防煙條及(軟質)氣密條、耐燃材料等，本體上應有廠牌

或型號標示，本體無法標示之材料，應提供所購買材料外包裝之照片。

(依據標檢局 107 年 7 月 24 日「107 年度建築用防火門檢驗驗證一致性

第 2 次會議議題六及 110 年 11 月 30 日「110 年度第 7 次防火門檢測驗

證一致性會議議題七決議)

三、試體組成件若為耐燃板材屬應施檢驗項目，應附驗證登錄證書及出廠證

明。採用之耐燃板材如非屬應施檢驗項目，應提具第三方公正單位(例如

TAF)認可實驗室所出具容積密度、含水率、總氯離子含量(0.1%以下)，並

應提供來源證明，如出廠證明或進口報單等。

四、依據標檢局 115 年 1 月 8 日「115 年第 1 次防火門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」

議題一決議，為因應防火門之中心材(耐燃板材)替換，規定如下：

(一)應提供生產廠場(含地址)、進口報單、材質成分表(以安全資料表為佳)

及中心材進口商切結書(聲明所提供之材料批次、製造日期、報單號

碼等資訊均屬實)等，中心材(耐燃板材)應依 CNS 14164 執行容積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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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彎曲破壞載重、耐燃性、含水率、總氯離子含量測試、材料之

FTIR 掃描。

(二)上述試驗之樣品來源應：

1.由本實驗室於送測樣品中取樣，並寄送相關測試實驗室，該中心材

之測試申請及其衍生之測試費用，由委託單位自行辦理，惟中心材

之測試實驗室應選定經全國認證基金會(TAF)認證之第三者實驗室

(FTIR 暫不要求 TAF 認可之實驗室)。若因樣品尺寸等問題無法就

現有防火門樣品取得足夠之中心材樣品時，得另行討論。

2.由中心材供應商自行送請第三者實驗室測試(測試項目、實驗室選擇

如前項要求)，惟該測試報告所載之測試樣品應能確保與送請執行防

火門型式試驗樣品所使用之中心材具相同產製流程並為相同批次

(出廠證明、進口報單、檢測報告所載之製造日期或批號應與型式試

驗樣品本體之標示一致視為相同)。

五、應施檢驗防火門型式試驗之中心材(耐燃板材)實驗室取樣方式：

(一)實驗室人員於防火門樣品中進行取樣，裁切成指定尺寸之試體，以透

明封口袋包裝，並於封口處貼上由實驗室與委託單位代表當場簽名確

認之封條。

(二)運送：會同委託單位連同申請書分別寄送各第三者實驗室。

六、前述證明文件、檢測報告範例、板材標示方式，請參閱附件範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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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材料所符合之國家標準，請至國家標準(CNS)檢索系統查詢

(http://www.cnsonline.com.tw/)

◆認可實驗室名錄，請至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(TAF)查詢

(https://goo.gl/fNrQuR)。

115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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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項目範例-商品驗證登錄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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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項目範例-輸入商品合格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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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項目範例-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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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項目範例-以他人名義銷售報備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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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生產廠場證明文件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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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材標示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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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報單範例

若賣方資訊不一致，進口商應提

供聲明及與製造商之合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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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資料表範例



12



13



14



15



16

切結書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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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密度檢測報告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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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彎試驗檢測報告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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耐燃性檢測報告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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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水率檢測報告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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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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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含石綿檢測報告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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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度檢測報告範例


